
虹口法院金融审判庭法

官张玥表示， 对于私家车用

作网约车致使危险程度显著

增加的认定， 应当依照一般

理性人处于同类情况下的主

观认识予以考量， 且需要衡

量该增加的危险是否明显超

出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

见或者应当预见的范围。

其次， 根据日常生活经

验判断， 如私家车在一定时

间内接单频繁、 接单数量较

大， 该用途及性质的改变已

足以导致车辆的危险程度显

著增加， 且增加的危险明显

超出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

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承保范

围， 应认定为危险程度显著

增加的情形。 “不过， 如被

保险人注册网约车之后未实

际从事经营行为， 或仅仅是

偶发行为， 其危险程度的增加

缺乏显著性， 不宜认定为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 张玥

补充道。

此外， 私家车能否用作顺

风车？ 张玥认为， 根据《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 的规定， 顺风车与网

约车并非同一概念， 网约车的

目的在于营运， 而顺风车也称

拼车， 是由出行路线相同的人

相互选择、 分摊出行成本的特

殊方式， 其目的在于互助， 并

非营运。

“在合理可控范围内使用

顺风车， 客观上不会导致车辆

使用频率和危险程度增加， 未

实质上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

不能对被保险人苛以通知义

务， 保险公司无法以此为由拒

绝承担保险责任。” 张玥表示。

【法官说法】

私家车拉客发生事故 保险公司赔不赔？
虹口法院审结一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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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张先生

驾驶一辆新能源汽车， 在虹

口区广粤路上与吴先生驾驶

的车辆发生碰撞， 造成双方

车辆损坏。 经道路交通事故

自行协商协议书确定， 张先

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张先生和吴先生都为车

辆投保了商业险。 其中， 吴

先生在太阳保险公司处为车

辆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 张

先生在星星保险公司处为自

己的车辆投保了第三者责任

保险， 但是按照非营运车辆

投保的。

事故发生次日， 太阳保

险公司对吴先生的车辆定损

31300 元， 并向吴先生予以

赔付。 因吴先生在交通事故

中无责， 太阳保险公司遂向

虹口法院提起保险人代位求

偿诉讼， 要求赔付车辆损失

31300 元。

法庭上， 星星保险公司

辩称， 投保时的车辆使用性

质为家庭自用汽车， 而张先

生事发时驾驶私家车从事网

约车运营， 因其改变车辆使

用性质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

加， 且事发后并未第一时间

通知星星保险公司， 故星星

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审理中， 经法庭调查，

2021 年 6 月 18 日， 张先生

在网约车平台将车辆注册为

网约车。 事发当日， 张先生

存在 4 次网约车接单记录。

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在合同有

效期内， 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的， 被保险人应当按

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

知义务的， 因保险标的的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

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

的责任。 星星保险公司亦在保

单重要提示部分载明， 被保险

机动车因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 应通知

保险人。

本案中， 张先生车辆投保

时载明为家庭自用汽车， 而根

据网约车平台提供的跑单记

录， 张先生自 2021 年 6 月 18

日起已实际将车辆从事网约车

运营并盈利， 事故发生当日仍

有接单记录， 而将家庭自用汽

车用作网约车是一种使保险标

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

现未有证据表明张先生已依据

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向星星保

险公司充分履行通知义务， 故

星星保险公司不承担商业三者

险赔偿责任。

据此， 法院判决， 张先生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赔

付太阳保险公司损失 31300

元， 该损失在交强险 2000 元

的限额内优先赔付， 不足部分

由被告张先生承担。

姐姐给弟弟转账 20 万元，

事后外甥女主张母亲给舅舅的

是借款， 要求舅舅返还， 舅舅

则主张是姐姐自愿赠与， 无需

返还。 因没有书面借条双方各

执一词， 引发纠纷。 姐弟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 20 万元

究竟是何“来历”？ 近日， 闵

行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特殊

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母亲离世，20万元

转账究竟是何性质？

钱芳与被告钱军是姐弟关

系， 双方关系密切。 2022 年

至 2023 年期间， 被告钱军经

常为钱芳网购食物、 小家电

等， 尤其是 2022 年上半年，

钱军经常发微信提醒钱芳接收

“叮咚买菜” 送货等。 另外，

钱军还赠送钱芳保健品， 为其

配药， 送其就医等。

2023 年 1 月 3 日中午 ，

被告钱军与钱芳共同前往银

行， 钱芳通过自己银行账户向

钱军银行账户转账 20 万元。

2023 年 6 月 13 日， 钱芳

的女儿小周使用钱芳的微信号

在家族微信群中称， 其母钱芳

罹患阿尔茨海默症， 仅靠药物

维持生命， 现由其接手照顾，

还提及其查到母亲的银行存款

莫名流向多人， 其中包括转给

舅舅钱军的 20 万元。

小周诉称， 2023 年 1 月

初， 舅舅钱军向母亲诉说有急

事需要用钱， 在其百般催促

下， 母亲念及姐弟情谊， 故向

其借款 20 万元。 后母亲多次

要求舅舅还款， 但舅舅屡屡推

托， 无奈之下母亲委托自己与

舅舅沟通， 舅舅竟然予以否

认， 故母亲诉至法院。 因母亲

在诉讼期间去世， 自己作为其

唯一法定继承人作为原告参加

诉讼， 要求舅舅履行还款义

务。 故提出诉讼请求： 判令舅

舅返还母亲借款 20 万元。

对此， 被告钱军辩称， 小

周作为独生女儿， 多年来对母

亲不闻不问。 而自己一直陪伴

姐姐看病， 对其照顾有加， 20

万元是姐姐为感谢自己多年的

照顾自愿赠送。 而且， 自己经

济条件很好， 无借款需求， 小

周知晓该笔 20 万元转账后，

并未要求返还， 且小周主张的

款项给付原因也前后不一。 此

外， 姐姐生前曾整理自身钱款

情况， 并亲笔书写明细单， 如

果案涉款项是借款， 姐姐理应

会提及并列明。 综上， 不同意

小周的诉讼请求。

诉讼中， 小周姨妈钱玲作

证陈述称， 钱芳曾向自己提

及， 最近几年都是钱军在照顾

她， 她内心非常感激， 想要补

偿钱军， 送对方一笔钱。 小周

舅舅， 也即钱军哥哥钱峰作证

陈述称， 钱芳曾向自己提及，

希望自己陪同她前往银行取款

给钱军， 钱军对钱芳照顾很

多。但当时自己感染新冠肺炎，

故无法陪同。 钱芳从未提及钱

军曾向她借款。

法院：原告承担举

证不利法律后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

争议焦点在于钱芳与钱军之间

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 民间

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符合两个

要件， 一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借

贷合意，二是款项已实际交付。

原告小周作为钱芳的继承

人， 主张钱芳对钱军享有借贷

债权， 则应当对双方之间存在

借贷合意以及款项已经交付承

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 双方对

于钱芳曾向钱军转账 20 万元

这一事实均无异议， 但对该款

项的性质各执一词， 小周认为

该款项即钱芳出借给钱军的款

项， 而钱军则主张该款项系钱

芳为感谢自己的多年照顾而对

自己的赠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六条的规

定， 原告小周仅依据金融机构

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

讼， 钱军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

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 钱

军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

明。 钱军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

主张后， 小周仍应就借贷关系

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钱军辩称该款系钱芳感念其

多年关心照顾作出的赠与， 并为

此提供证人证言、 微信聊天记录

等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规

定，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

人提供的证据， 人民法院经审查

并结合相关事实， 确信待证事实

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 应当

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

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

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 人

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

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 应当

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根据该规定， 钱军提供的证

据已经将其抗辩主张证明至“合

理可能” 程度， 符合法律对反证

证明标准的规定。 在此情形下，

应由提出借贷主张的原告小周进

一步提供证据以证明双方之间存

在借贷合意。

本案中， 无论钱芳与钱军就

20 万元的沟通过程中所称钱款

系钱军骗取， 还是小周使用钱芳

微信号发送的“银行存款莫名流

向多人” “如果觊觎别人的财

产” 等内容， 均未提及转账 20

万元系基于借贷关系。 而且， 小

周就其主张的钱军借款之用途也

未能作出具体说明。

根据原告小周的举证情况，

法院无法就钱芳与钱军之间具备

借贷合意形成内心确信， 小周未

能提交有效证据以将“借贷合

意” 这一待证事实证明至“高度

盖然性” 的证明标准， 故应由原

告小周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

果。 据此， 法院判决驳回小周的

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亲戚朋友之间， 发生借贷、

赠与关系实属常态， 但因关系亲

密， 双方碍于情面一般仅进行口

头约定， 并未形成书面借条或赠

与合同的， 若处理不当， 极易引

发纠纷甚至关系破裂， 发生纠纷

后也容易导致缺乏直接证据。 在

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依据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规则， 主张权利一

方往往承担更大的证明责任。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外甥女告舅舅 20万元是借款还是赠与？
闵行法院审结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夏智聪

本想用私家车挣点外快， 没想到， 注册成网约车拉客时发生交通事故， 保险公司会

赔付吗？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机动车交通事故引发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案件。 释法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沈梓君


